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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4 與上帝同在的人（詩篇 15） 
u 詩篇 15篇被認為進入聖殿的禮儀詩篇，或者是進入會堂時期，
在敬拜前所使用詩篇。 

u 若使用在聖殿敬拜時，祭司與欲進入聖殿敬拜者的「啟應文」，
不過，進入聖殿敬拜的人應該是「利未人」，這限縮了這詩篇
的用途。 

u 無論如何，這篇是談其那些信靠上帝的人（詩篇 2:12；5:11；
7:1；11:1；14:6）以及貧窮、受壓迫、受苦、謙卑的人（詩篇 
9:9, 12, 18；10:2, 9, 12, 17-18；12:5；14:6），以及義人或「義
人的群體」（詩篇 1:5-6；5:12；7:9；11:3, 5；14:5），他們
生命的樣貌。 

u 詩篇 13~15從面臨威脅信心的動搖（13篇），到肯定「上帝
與義人的群體同在」（14:5），再到描繪義人與神同住，最終
結果是他們「永遠站立」的信仰歷程。 

u 詩篇 15篇闡明那些與進入上帝同在之處的人所具備的條件，
它沒有提到任何祭祀、潔淨或儀式上的要求，而是聚焦於嚴
格的道德與倫理生活。 

u 詩篇 15篇是以「啟應」的方式來進行：第 1節提出問題，第
2-5節則回應。 

u 「上主啊，什麼款人會當住佇你的布棚？什麼款人會當徛起
佇你的聖山？」（15:1） 
n 「布棚」（會幕）指的是出埃及記 25-40章，那種可移動
式的「聖所」。 

n 「聖山」就聖殿所在的地方～錫安山，即上帝在地上所揀
選的居所。 

n 「住」在原文有「寄居」的意思，意味著人與上帝同住，
乃是因上帝的恩典。 

n 連續兩個問句：指向錫安山上的聖殿與上帝的同在，並非
永久住在聖殿中，而是表達上帝的同在如何使一個空間轉
為神聖，進而對進入者要求。 
u 誰能「住（寄居）」在上帝的布棚？ 
u 誰能「徛起（居住）」在上帝的聖山？ 

u 「就是行為正直，作事公義，對心底講真實的人。」（15:2） 
n 針對第 1節的問題，詩篇給出了答案，不是關於敬拜或獻
祭方面，而是關乎道德上的要求。 

n 「行為」、「作事」與「講（說話）」以及「正直」、「公
義」以及「真實」結合在一起，將外在行為與內在態度結
合在一起，兩者皆重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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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「行為正直」：「正直」原文有「完全」或「完美無瑕疵」
的意思，一個人的生命受到上帝旨意主導，並非無罪的人，
而是完全倚靠上帝的人。 

n 「作事公義」：「公義」可以說是上帝的神性，因此也是
形容一個人的行為符合上帝的旨意。 

n 「對心底講真實」：這裡不是者只個人內在思想的純潔，
而是言談純潔且真實反應內在性格的人。這意味一位進入
上帝同在的人，其言談既真誠，所表達的帶給人平安。 

u 「伊無用嘴舌中傷人；伊無陷害朋友，無四界造謠誹謗厝邊。」
（15:3） 
n 接下來，將從負面的角度來談論與上帝同在的人對待鄰舍
不應該有的行為。 

n 「無用嘴舌中傷人」：不只是不嘲笑人或責備人，而是不
讓人感到羞辱與被排斥，被剝奪群體生活的權利，以現代
年輕人的說話就是「社死」（社會性死亡）。 

n 「伊無陷害朋友」：相對於「作事公義」，不為朋友帶來
壞事或不幸。 

n 「無四界造謠誹謗厝邊」：不對鄰舍提出指控，進而企圖
詐欺他們，甚至威脅其生命。 

u 「伊的目睭藐視作歹的人，毋拘尊重敬畏上主的人。伊咒誓，
雖然家己剋虧嘛無改變。」（15:4） 
n 與上帝同在的人對於周遭的人的態度是一致的：藐視那些
不敬虔、不道德的人，尊重「敬畏」上帝的人，在此詩篇
中也是道德的人。 

n 倘若一個社會對暴力與壓迫行為視而不見，姑息縱容，甚
至積極擁抱，實際上這個社會便是認可壓迫的行為。 

n 上帝同在的群體中，生命的核心價值在於鄰舍的幸福，人
不能只顧自己與家庭，應該對鄰舍有責任。 

n 與上帝同在的人必須遵守自己的誓言，即使因此而損失自
己的利益也不改變。 

u 「伊錢借人毋是為著利息；伊無收賄賂陷害無辜的人。做此
款代誌的人會永遠徛在。」（15:5） 
n 「伊錢借人毋是為著利息」：不是借錢不能有利息，而是
禁止放高利貸，古代近東曾有 33%及 50%的利率紀錄。 

n 放貸者必須借給有需要的人，每七年必須免除其債務（申
15章），作為借貸的擔保，僅能收取抵押品，且抵押品不
能是生活必需品，不得留置過夜。（申 24:6-13） 

n 最後，有一個對實踐前面所規定的人給予應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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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「做此款代誌的人會永遠徛在」：那些遵⾏上帝律法、持
守正直的⼈，其⽣命是建⽴在最堅實的磐⽯與根基之上。 

n 這代表苦難與死亡不會臨到與上帝同在的⼈，⽽是他們在
上帝⾯前⽤最穩固的根基⾯對所有在世上所⾯對的⼀切。 

u 省思： 
n 真正的敬拜者，是將整個生命（包括行為、言語與生活方
式）都獻上當作活祭。 

n 要進入上帝那唯一、聖潔的空間，我們必須以符合鄰舍福
祉的方式生活。 

n 上帝拒絕將我們自己與「上帝」的關係和與「鄰舍」的關
係切割開來。 

n 當上帝邀請我們進入祂的神聖空間時，祂堅持我們要必須
好好款待鄰舍。 

n 當我們活在上帝的權柄之下，被上帝的恩典塑造後，自然
會活出上帝正直、公義與真理的樣子。 

n 當我們蒙受上帝恩典，就必然結出恩慈的果子。 
n 當我們成為有權力或有財富的人，這些都有能力剝削弱勢，
在法庭上決定無辜者命運的掌權者。 

n 若我們要持續與上帝同在，就必須抵擋金錢與權力所帶來
的試探。 

n 當我們聚集在上帝的同在裡，理當以正直、公義與真理彼
此相待，建立一個值得信任的世界。 

2.15 祢是我的主（詩篇 16） 
u 詩篇 16篇是如同「使徒信經」的詩篇，一開始的呼求，是一
種信靠上帝的信仰告白。 

u 詩人可能是以「祭司」的角度來帶領人們做出信仰告白，因為
詩中大量使用了「產業」、「杯」、「地界」等與《約書亞記》
中土地分配相關的詞彙，且表明拒絕獻上「血祭」， 

u 不論身分為何，詩人在這首詩中展現了在危機中對上帝的倚
靠，以及因信仰而生的極大喜樂 

u 詩人顯然面臨了兩大壓力：一是周遭人們敬拜其他神明的誘
惑，二是死亡的威脅。 

u 詩篇 16篇的開頭「大闢的金詩」，「金詩」是一種「銘文」，
也就是刻在石碑上，將此禱告永久呈現給上帝的一種方式。 

u 「上帝啊，求你保護我，因為你是我的避難所。」（16:1） 
n 「保護」可能是詩人為了躲避迫害而逃往聖殿尋求庇護，
不過，應該用更廣義的角度來看，求上帝保護意味著「信
靠」上帝，承認上帝的權柄，並在生活中倚靠上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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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上帝是人們的避難所，祂是無所不在的，因此，當詩人求
上帝保護他時，暗示上帝的引導與保護，不會僅止於聖殿，
無論他到哪裡，上帝必然會保守。 

n 「保護」以及「避難所」，暗示詩人確實處在被威脅的狀
態，正因如此，信仰告白更加具有意義。 

u 「我曾對上主講：『你是我的主；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頭。』」
（16:2） 
n 當詩人向上帝告白「你是我的主」，超越了「你是我的上
帝」，且與不信靠上帝的人成強烈對比。 

n 「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頭」：意味著詩人藉著信靠上帝，
在祂裡面尋找到「幸福」。在原文中，有「唯獨與你同在」
的意思。 

n 「我們應當留意並思考『唯獨與你同在』這樣的表述，是
何等有力地呼應了第一條誡命所要求的排他性。」（Kraus） 

u 「 地上的聖徒實在真尊貴；及𪜶做夥是我上大的歡喜。」（16:3） 
n 「地上的聖徒」：雖然有學者討論這裡指的是反抗上主旨
意的人，但最有可能指的是那些忠心敬拜上帝的群體。 

n 上帝喜愛與「聖徒」建立關係，與他們一起同在。 
u 「去隨別個神明的人一定加添痛苦！我毋參與𪜶的獻祭，嘛
毋敬拜𪜶的神明。」（16:4） 
n 這裡所描述的是那些除了敬拜上帝，還去跟隨其他神明的
人，或者單單敬拜其他神明的人。 

n 他們使自己「加添痛苦」，因為所敬拜的其他神明，常常
是狹隘專橫的神明，往往要求人進行擾亂人心，甚至施以
暴力的祭儀，譬如流無辜人的血之「血祭」。 

n 詩人可能曾經是敬拜其他神明的人，他想要離開這樣的狀
態，或者他想要與這些敬拜其他神明的人劃清界線。 

n 「嘛毋敬拜𪜶的神明」：其中的「敬拜」原文是「提起」，
讓人聯想到十誡中的第三誡「不可妄稱你耶和華的名」。 

u 「上主，你是我的產業，我的福杯；你顧守我應得的份額。」
（16:5） 
n 「產業」：原文是「份、份額」，是上帝子民所得到的土
地分配，利未支派未分配到土地做為產業，而是土地出產
的十分之一獻給上帝，被描述為利未人的產業。（利 6:16-
18; 民 18:20） 

n 「福杯」象徵上帝所賞賜的豐盛（詩 23:5），也指以色列
所舉行的感恩慶典。 

n 即使是利未人沒有得到土地，但上帝就是他們的「份額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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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 「你將真媠的土地分互我；我得著的產業實在真好！」（16:6） 
n 無論如何，上帝分配土地或產業都抱著感恩的心領受他的
祝福。 

n 詩人確信將生命交託給上帝必然會有美好的結果，上帝早
已經預備（參見第 2節）。 

u  「我欲稱讚教示我的上主；暝時，我的心指點我。我不時感
受上主的同在；伊佇我的正旁，我𣍐動搖。」（16:7-8） 
n 這段是簡短的讚美，「稱讚」原文為有「跪下」的意思，
如同向長輩致敬。 

n 做為一位順服上帝的人，詩人樂於接受祂的「教示」。 
n 「我的心指點我」可能是「自我提醒」，但人心會受到上
帝的查驗或影響（詩 7:2）。 

n 「指點」：與「接受警戒」（2:10）同一個字，並與「著
用敬畏服事上主」（2:11）連結起來，因此，這裡傳達相
同的思考，詩人在各方面願意順服上帝的旨意。 

n 「我𣍐動搖」是一種信心的宣告，而這份信心是建立在上
帝的同在，並在他的右邊。 

u 「所以，我的心歡喜，我的神快樂；我的肉體安然自在。」（16:9） 
n 「心」、「神」與「肉體」結合起來，表達詩人生命的整
體。 

n 上帝的拯救不僅是心理層面、信仰層面，而是全人都能參
與在其中。 

n 「歡喜」以及「快樂」經常放在一起，表達詩人正經歷了
上帝的拯救而唱出感恩的詩歌。 

u 「因為你𣍐給我放拺佇陰府，嘛𣍐互你忠誠的子民落去深淵。」（16:10） 
n 從負面的角度，上帝不讓詩人下到陰間，也不讓他陷入深
淵，詩人相信當他被接到上帝那邊，無需經歷死亡的痛苦。 

n 「他們復活與永生教義來解釋箇中機制，仍以全然的信心
信靠上帝，甚至無法想像生命若脫離上帝同在之未來，這
首詩篇強調了上帝與生命之間那無間斷的關係。」（Mays） 

u 「你會指示我活命的道路。佇你面前，我有滿滿的歡喜；佇你
正旁，我有永遠的快樂。」（16:11） 
n 相反地，上帝會指示他一條「生命的道路」；只要在上帝
的同在中，就有滿足的喜樂與永遠的福樂。 

u 省思： 
n 在資本主義裡，追求財富與自我滿足是首要追求，而詩篇

16 篇卻表達即使沒有具體的財富，上帝掌權與看顧勝過
一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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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詩篇 16篇也反對任何以信仰或上帝之名所進行的暴力與
極端意識形態，堅持向這類行為說不。 

n 無論是追求財富或者是以暴力相對，都是一種想要靠自己
之力去得著安全感，這不是真正向上帝告白「祢是我的主」。 

n 上帝豐豐富富地提供我們日常生活的所需，信仰不只是專
注在追求上帝的國與上帝的義，上帝仍然會賞賜今生所需
要的豐盛。 

n 苦難與榮耀是不可分的，生命與喜樂之體驗，並非脫離苦
難而存在，而是在苦難之中，將生命與未來全然託付給上
帝。 

n 將生命託付給上帝的人，會經歷一種連死亡都無法動搖的
喜樂與安全感。 

n 我們卻因對死亡的恐懼，想要透過物質的豐盛追求安全感
與喜樂。 

n 豐盛的生命並非我們所能成就的，而是我們所領受的，當
我們願意告白「祢是我的主」，便能體驗這份恩典。 

n 上帝應許我們：經歷上帝的同在本身就是最大的恩典～那
便是豐盛的生命與滿溢的喜樂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